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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大 眾 捷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團體協約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臺 北 市 政 府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函 認 可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三月四日公告 

臺 北 市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函 認 可 
臺 北 市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追 認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公告 

臺 北 市 政 府 一 O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核 可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一 O 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告 
臺 北 市 政 府 一 O 五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函 核 可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一 O 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告 
 

前  言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乙方）共同體認捷運事業之特質，彼此對經營

權和勞動權相互尊重並且正當行使，以促進事業之發展和增進勞動者之

福祉，特依團體協約法等有關法規訂定團體協約（以下簡稱本協約），以

資共守。 

 

第  一  條 甲、乙雙方之勞動關係，除依本協約規定者外，應切實遵照

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及甲方所訂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工作規

則，作為甲方管理從業人員及乙方服務會員之準則。 

前項工作規則如因情事變更而需修訂時，甲、乙雙方得經勞

資會議或辦理團體交涉事項時提出，協商修訂。 

第  二  條 甲方所訂定之各種規範，牴觸本協約之部分無效。但更有利

於乙方會員，且本協約並無明文禁止者不在此限。 

第  三  條 本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甲方不得任意適用於不具會員資

格之勞工。但經乙方同意，且該不具會員資格之勞工繳交一

定費用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甲、乙雙方辦理團體交涉事項時，以書面行之，對方應於文

到後二十日內答覆之。 

第  五  條 本協約為定期契約，有效期間三年；期滿前三個月，由雙方

互派代表會商續約或另訂新約；新約呈報主管機關認可前，

原約繼續有效。 

第  六  條 本協約經一方提議，徵得另一方之同意得修訂之，其修訂應

在一個月前，以書面詳述理由及內容通知對方，雙方協商修

正之。 

第  七  條 甲方應提供適當之組織環境及學習發展之機會，使乙方會員

之潛能得以充分發揮，而乙方會員應本著團隊精神，秉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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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工作熱忱及親切之服務態度，提昇營運績效，共促捷運事

業之永續發展。 

第  八  條 甲方為應業務需要，進行有計畫配置轉換，對乙方會員應給

予必要之訓練。但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四、調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 

五、調動工作地點過遠，甲方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第  九  條 甲、乙雙方均應鼓勵乙方會員從事研究發展，改進作業條件

與方法及在工作上提供建設性之意見，凡經由甲方認為有價

值者，甲方應給予適當之獎勵。 

第  十  條 乙方會員進出甲方之辦公處所或各廠（場）站等相關地點，

應確遵各有關安全規定。 

第 十一 條 乙方會員非經甲方允許不得擅自對外發言，並應嚴守業務機

密及維護甲方聲譽。 

第 十二 條 甲方於僱用新進人員時，應以進用通知書副知乙方，並協助

將工會會籍資料表提供新進人員。 

第 十三 條 工會健全運作是企業發展之最大助力，甲方應本至誠輔助配

合，使乙方得以充分發揮功能，奠定勞資和諧之穩固基石。 

第 十四 條 乙方有依法進行正當工會活動之權利，乙方選派之人員於工

作時間內參與下列各款活動時，於不影響公務之前提下甲方

應核予公假： 

一、勞資間之團體交涉協商。 

二、勞資間之溝通協調會議。 

三、申訴處理。 

四、政府機關或民間依法成立之團體主辦與工會活動有關之

觀摩、訪問、座談、訓練、會議。 

五、乙方主辦之觀摩、訪問、座談、訓練、會議。 

六、上級工會團體召集之觀摩、訪問、座談、訓練、會議。 

七、甲方與乙方組成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及工會內部設立之各種工作

委員會所召集之會議、協商。 

八、乙方姊妹會舉辦與甲、乙雙方均有直接關係之活動。 

第 十五 條 乙方理、監事及各項會議之勞方代表若為輪班人員，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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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時之核假原則如下： 

一、如開會時間屬其輪值時段，視其會議時間而覈實核予半

日或一日之公假，若為半日公假，其開會前或會議結束後仍

應按班表到班。 

二、輪值大夜班人員若參與當日上午召開之會議，以前日之

大夜班核給公假。 

三、如開會時間適逢補休或休假時，則視其會議時間覈實核

予半日或一日之公假或申報加班費，並依公司差假管理相關

規定辦理請假事宜。 

第 十六 條 乙方代表大會以每年一次、會期兩天為原則。 

乙方得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會期以一天為原則。 

前二項會議不需經甲方同意，但乙方應事先知會甲方。 

第 十七 條 乙方章程及其相關規定於訂定、修正、廢止時，或有組織變

更或理、監事變動等情事，應於二十日內通知甲方。 

甲方章程及其相關規章於訂定、修正、廢止時，或有組織變

更或董、監事變動等情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應於二十日

內通知乙方。 

第 十八 條 甲方應在公司內提供適當場所，供乙方作為辦公之用。 

第 十九 條 乙方辦理活動遇有實際需要時，事前徵得甲方同意後得在工

作時間內舉行，甲方應支援，提供場所及設施。 

第 二十 條 乙方會員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工會指定之講習、訓練，經甲

方同意後，給予公假並依甲方有關規定發給差旅費。 

第二十一條 乙方法定會議推選之理事長，經主管機關依法備查並知會甲

方後，得駐會辦公。乙方所需之會務人員，如從乙方會員中

予以調任，甲方得予必要之協助。甲方應尊重工會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乙方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從事會務工作，甲方得酌量減輕其

工作負擔。 

前項人員亦應本誠信原則盡其本責。 

第二十三條 甲方就下列乙方幹部之職位異動時，應依內政部訂頒雇主調

動勞工工作五項原則辦理，並事先知會乙方： 

一、乙方理、監事。 

二、乙方會務人員。 

前項異動包括為期三個月以上之借調。 

第二十四條 甲方應就乙方所委託對乙方會員之入會費、經常會費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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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薪給中按月扣除，交付乙方。 

第二十五條 乙方推動有助提升甲方企業形象之活動，甲方在人力、經費

許可之情況下全力配合。 

第二十六條 乙方會員之薪資由甲方依「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

人員薪給要點」之規定及標準發給，若有變動，甲、乙雙方

應提勞資會議協商。 

第二十七條 乙方會員獎金之核發由甲方依「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獎金發給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乙方會員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以不超過八小時為原則，有法

令、案例或工作性質特殊經核准縮短或延長每日工時者，每

日工時之計算從其規定。 

每週工作總時數為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如應業務需要乙方同意將其週內一日之

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它工作日，其分配於其它工作日之時

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 

第二十九條 為應業務需要，乙方會員同意按工作性質實施二班或三班之

輪班制及常夜班制。 

乙方會員應甲方業務所需，應從其主管有關延長工時或於休

假日出勤之指派，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計發延時工

資或假日出勤工資，或由乙方會員選擇以補休辦理。惟定期

結算超班出勤以假日出勤工資支給。 

前項所稱假日出勤工資核發標準如下：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內

工作者加發一日工資所得，逾八小時之延時工資依勞動基準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發給。 

第 三十 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延長工時，甲方應於延長開始後

二十四小時內以電話或簡訊通知乙方，如係颱風以外之重大

災變或突發事件，甲方並另行補予書面通知。 

第三十一條 為使營運正常，乙方會員採輪班制者比照正常班人員每年出

勤之天數，按所排班表出勤，同意將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及

第三十七條規定之例、休假日與正常工作日對調。 

春節連續假期（依當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日曆表為準）

期間輪班出勤之乙方會員，得依個人意願就該期間出勤之日

數選擇加領一日工資，而已加領一日工資之日數，不再依前

項規定將休假日與正常工作日對調（亦即應相對扣減排休天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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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會員未依排定班表到勤者，除有正當理由並事前經所屬

單位主管核准者外，視同曠職議處。 

甲方對於每年春節期間出勤之線上輪班乙方會員，得視甲方

當時之財務能力、營運狀況等酌予慰問，但不得低於前一年

之額度。 

第三十二條 乙方會員之休假依勞動基準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本公司

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各單位主管與該單位乙方會員預先共同

排定之。乙方會員如因需要不能按預定日期休假時，得在不

影響公務之情況下，徵得單位主管同意後，調換特別休假之

日期。 

第三十三條 乙方會員請假應按勞動基準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工作規

則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乙方會員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

休養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給予公假，上開事實之認定，除應

按照法令規定及取具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之診斷証明外，遇有

爭議時，由甲、乙雙方研議處理。 

二、乙方會員應國家兵役召集時，按有關法令規定給予公

假。 

三、乙方會員因行使法定之選舉與罷免權，其投票放假日工

資應照給；輪班人員在不妨礙投票權行使之原則下，仍應依

班表到工。投票當日出勤人員屬休假日出勤，應加給工資，

該休假日不另依第 31條規定予以調移。惟亦得選擇擇日補

休。 

第三十四條 凡經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及相關規定不經預告解僱

之乙方會員，不得再進用為甲方之從業人員。 

第三十五條 有關解僱之要件，得於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相關法令下，經

甲、乙雙方協商後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乙方會員離職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提出申請，惟年資未滿三

年者，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期間預告，未離職前仍

應按正常時間上班處理職掌之事務，並辦理一切移交事項及

未完成之事務，並經甲方認可後始可離職，如因未完成移交

作業而導致甲方業務損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十七條 乙方會員遭受解僱、調動或受甲方懲處發生爭議提出申訴時，

由甲、乙雙方在十五日內進行溝通調解。 

第三十八條 甲方得依業務需要，合理調動乙方會員之工作內容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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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符合本協約第八條所列原則。 

乙方會員如認有違反前項調動原則，得訴請乙方代向甲方溝

通調解。 

第三十九條 甲方應落實人才培育和訓練計畫，充分開發人力資源，奠定

公司宏基。甲方應本公正原則訂定考核與升遷辦法，做到為

公司拔擢人才之要旨。 

第 四十 條 甲方召開之人事甄審委員會、考核委員會及人事申訴處理委

員會，其成員比例應每三人中有一人由乙方推選之代表參

加。 

第四十一條 為安定乙方會員生活，穩定其工作情緒，發揮工作效能，有

關福利措施，甲、乙雙方應共同積極致力改善，以臻完美。 

第四十二條 甲、乙雙方應依照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定，組織職工福利委

員會辦理各項福利事項。 

第四十三條 甲、乙雙方應依照勞工教育實施辦法規定，甲方全力協助辦

理勞工教育。 

第四十四條 甲方對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設備，應力求完善妥適，並依

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處理勞工安全衛生專

責機構，辦理有關業務，並應對乙方會員定期實施工作安全

衛生教育，預防及排除災害之訓練或講習。 

第四十五條 乙方會員在執行職務時，應依甲方之規定，採必要之安全措

施及檢查；乙方認為有改善必要時，得隨時建議甲方辦理。 

第四十六條 乙方會員因工作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時，甲方應迅速派員妥善

處置，並儘速通知乙方。 

乙方會員，非可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而因公與第三人涉訟

時，甲方應延聘律師給予必要協助。 

第四十七條 甲方對乙方會員之職業災害補償標準依勞動基準法及甲方

所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甲方於乙方會員發生因公傷亡時，應依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

問金發給要點給予慰問及發給慰問金。 

第四十八條 乙方會員之退休、資遣、撫卹等相關事項依「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退休資遣撫卹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若有變動，甲、乙雙方應提勞資會議協商。 

第四十九條 甲方應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並組成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 

第 五十 條 甲、乙雙方應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行勞資會議，其決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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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雙方應確實遵守履行。 

第五十一條 甲方各部門處理及討論有關重大勞動條件、生產環境及福利

改變等事項時，應主動邀請乙方派員參加，共同推動辦理。 

第五十二條 甲、乙雙方發生勞資爭議時，應本和平、誠信協調精神，先

提勞資會議協商解決。 

第五十三條 勞資會議未能解決勞資爭議事件時，應由勞資雙方敦請共同

認可之人士調解，若無法達成協議，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第五十四條 甲、乙雙方之勞資爭議，報請主管機關依法調解、仲裁期間，

乙方應約束會員，不得進行怠工、罷工；甲方不得有任何對

乙方或乙方會員不利之行為。調解、仲裁結果，視同本協約

內容，甲、乙雙方應確實遵守。 

第五十五條 甲方如實施人力派遣作業，應保障不損及乙方會員之工作權

及其權益。 

第五十六條 乙方會員在勞動法令上應享有之權利遭受損失時，甲方仍應

依法辦理。 

第五十七條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各自完成法定程序後，由雙方代表簽訂

之，並自簽訂之翌日起生效。 

第五十八條 本協約生效日起一個月內，由甲、乙雙方分別發布，並由甲

方將協約內容公告全體從業人員週知。 

第五十九條 本協約正本一式三份，除一份由乙方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外，

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約人： 

甲 方：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董事長 董瑞斌 

 

 

乙 方：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理事長 簡宗宏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